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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其他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全

过程造价咨询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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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标文件目录 

   

1、投标函； 

2、通过年审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件）； 

3、企业资质证书（原件扫描件） 

4、营业执照（扫描件）； 

5、项目负责人的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扫描件）； 

6、其他：投标人还需提供以下资料，作为入围和定标的择优要素 

①《企业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格式详见第三章附表 1）； 

②《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格式详见第三章附表 2）； 

注：第（3）项“其他”不作为资格审查要素；经核实认可的业绩作为招

标入围、定标票决的择优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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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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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年审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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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资质证书（原件扫描件）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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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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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程建设招标代理行业资信评价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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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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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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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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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咨询单位乙级资信证书 

 

  



16 

 

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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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负责人的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 

项目负责人：蒋春山/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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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投标人还需提供以下资料，作为入围和定标的择优要素

①《企业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格式详见第三章附表 1）；

②《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格式详见第三章附

表 2） 

①《企业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名称：深圳锦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规模特

征（总建面及

总投资） 

业绩规模 

（万元） 

业绩成果出

具日期 
备注 

1 

深圳对口帮

扶河源建设

三级医院项

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 

深圳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总建筑面积

54454 ㎡，总

投资 16 亿元 

审定金额

81941.388490 万元 
2025-1-7 

合同价： 

330 万元 

2 

深圳对口帮

扶汕尾建设

三级医院项

目全过程造

价咨询 

深圳市卫

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 

总建筑面积

155000 ㎡，总

投资 16 亿元 

审定金额

75779.012223 万元 
2023-10-8 

合同价： 

330 万元 

3 

深圳市南坪

快速路三期

工程造价咨

询 

深圳市交

通公用设

施建设中

心 

总长22.88公

里 

审核金额：

37371.312909 万元 
2023-3-25 

合同价： 

254.08 万

元 

4 

光明区道路

白改黑提升

工程三年行

动计划（第

一批）造价

咨询 

深圳市交

通运输局

光明管理

局 

总长约

4.2km,项目

总投资

17170.50 万

元 

一标段：审核造价

7718.805488 万元 

二标段：审核造价

6189.045329 万元 

共13907.850817万

元 

2021-5-12 

合同价：

174.077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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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东中学教

学楼拆除重

建工程 

深圳市盐

田区建筑

工程事务

署 

总建筑面积

59618 ㎡，总

投资40230万

元 

审核造价：

242.585678 万元 
2021-5-8 

合同价： 

209.28 万

元 

6 

龙城街道黄

阁北九年一

贯制学校新

建工程及其

配套市政工

程造价咨询 

深圳市龙

岗区建筑

工务署 

总建筑面积

53478 ㎡，总

投资40352万

元 

审核造价： 

180.25 万元 
2020-10-13 

合同价：

180.249376

万元 

注： 

1、投标人提供企业近 5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以出具成果报告时间为

准）承担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造价咨询含预算编制和结算编制（或结算审核）的业

绩（提供 3个即可，超过 3个的只复核列表排序前 3个业绩）。 

2、提供证明资料（均须为原件扫描件）包括： 

（1）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合同工程内容、合同签订日期、金额、签字盖章页

等）； 

（2）成果文件：成果文件：有甲方盖章确认的预算书或结算书封面（如合同甲方

未在预算书封面盖章的，可在提供预算书的同时，提供①甲方盖章的招标控制价公示表

或②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招标控制价备案表或③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预算审定表（审核

书）或财评报告；如合同甲方未在结算书封面盖章的，可在提供结算书封面的同时，提

供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结算审定表（审核书）或财评报告。） 

 

（3）项目为政府投资建设的证明资料，如可研批复文件、概算批复文件或资金计划

下达文件等；如证明材料无法体现项目为政府投资建设，则相应业绩不予认可。 

3、业绩规模以造价成果资料（预算、结算封面或招标控制价公示表、招标控制价

备案表、预算审定表（审核书）或财评报告、结算审定表（审核书）或财评报告）为准，

同类造价成果资料（同为预算类或同为结算类）的金额不一致的，以出具日期较近者为

准；同时提供预算和结算成果资料且预算和结算金额不一致的，以结算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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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提供的业绩填报为 1个，但包含 N份合同或技术咨询委托书，则视为 N个项目

业绩，仅复核第 1份合同或技术咨询委托书业绩。 

5、投标人须诚信申报业绩，并对业绩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招标人将投

标人提供的所有同类业绩通过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如任一佐证材料涉嫌弄虚作假，招标人将立即报请建设主管部门查处，一经核

实，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并报请建设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6、本表提供同类业绩须由投标人单独完成，投标人与其他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共同完

成的业绩，业绩规模均视为 0。 

7、招标人对某项业绩材料确有合理疑问的，可要求投标人澄清或解释，投标人拒绝

澄清或澄清的相关资料不足以证明业绩真实有效的，则不予认可该业绩。 

8、未按照表格格式填写或只提交业绩的证明材料但未提交汇总表的，不予清标，视

为无业绩。汇总表上传时无需扫描上传，直接上传 word 或其他电子表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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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对口帮扶河源建设三级医院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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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对口帮扶汕尾建设三级医院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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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市南坪快速路三期工程造价咨询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4) 光明区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批）造价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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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东中学教学楼拆除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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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龙城街道黄阁北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及其配套市政工

程造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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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名称：深圳锦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序

号 
项目名称 业绩规模（万元） 

业绩成果出具

日期 
备注 

1 
深圳市南坪快速路三

期工程造价咨询 

审核金额：

37371.312909 万元 
2023-3-25 

合同价： 

254.08 万元 

2 

光明区道路白改黑提

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第一批）造价咨询 

一标段：审核造价

7718.805488 万元 

二标段：审核造价

6189.045329 万元 

共 13907.850817 万元 

2021-5-12 
合同价：

174.07705 万元 

注： 

1、投标人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年（以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以出具结算成

果报告时间为准）承担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造价咨询含预算编制和结算编制（审核）

的业绩（提供 2个即可，超过 2个的只复核列表排序前 2个业绩）。 

2、提供证明资料（均须为原件扫描件）包括： 

（1）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合同工程内容、合同签订日期、金额、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姓名（如有）等）； 

（2）成果文件：有甲方盖章确认的预算书和结算书封面（须同时提供，如合同甲方

未在预算书封面盖章的，可在提供预算书的同时，提供①甲方盖章的招标控制价公示表

或②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招标控制价备案表或③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预算审定表（审核

书）或财评报告；如合同甲方未在结算书封面盖章的，可在提供结算书封面的同时，提

供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结算审定表（审核书）或财评报告。造价咨询成果资料须有项目

负责人加盖执业印章及签名，否则相应业绩不予认可。 

（3）项目为政府投资建设的证明资料，如可研批复文件、概算批复文件或资金计划

下达文件等；如证明材料无法体现项目为政府投资建设，则相应业绩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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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绩规模以造价成果资料（结算书或政府主管部门盖章的结算审定表（审核书）

或财评报告）为准，同类造价成果资料（同为结算类）的金额不一致的，以出具日期较

近者为准。 

4、如提供的业绩填报为 1个，但包含 N份合同或技术咨询委托书，则视为 N个项目

业绩，仅复核第 1份合同或技术咨询委托书业绩。 

5、投标人须诚信申报业绩，并对业绩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招标人将投

标人提供的所有同类业绩通过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如任一佐证材料涉嫌弄虚作假，招标人将立即报请建设主管部门查处，一经核

实，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并报请建设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6、本表提供同类业绩须由投标人单独完成，投标人与其他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共同完

成的业绩，业绩规模均视为 0。 

7、招标人对某项业绩材料确有合理疑问的，可要求投标人澄清或解释，投标人拒绝

澄清或澄清的相关资料不足以证明业绩真实有效的，则不予认可该业绩。 

8、未按照表格格式填写或只提交业绩的证明材料但未提交汇总表的，不予清标，视

为无业绩。汇总表上传时无需扫描上传，直接上传 word 或其他电子表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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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南坪快速路三期工程造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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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明区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批）造价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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